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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.臺灣身心障礙制度發展脈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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身心障礙鑑定相關沿革

4

以醫療觀點作為主要分類原則，著重生理損傷及功能限制101.7.10前

101.7.11起 帶入WHO之ICF概念，整合醫療模式與社會模式，加入社會參與、環境因素等指標

69年 70年 86年 96.7.11 101.7.11

•制定殘障福利法
•7個障礙類別
•重度者領有身障
手冊

•障礙等級3級
(輕度、中度
、重度)

• 修正名稱為身心障
礙者保護法

• 16個障礙類別
• 障礙等級4級
(輕度、中度、重度
、極重度)

• 修正名稱為身心障礙
者權益保障法，公布
後5年施行

• 身心障礙鑑
定與需求評
估制度施行

• 8個障礙類別

殘障福利法 身心障礙者保護法 身心障礙者權益保障法



年度 69年 79年 83年 87年 90年 101年7月11日起

類別數 6類 11類 12類 13類 16類 8類

類別 •視障
•聽障
•語障
•肢障
•智障
•多障

• 視障
• 聽覺
• 語(聲)障
• 肢障
• 智障
• 多障
• 重器障
• 顏損
• 植物人
• 老人痴呆症
• 自閉症

• 視障
• 聽覺
• 語(聲)障
• 肢障
• 智障
• 多障
• 重器障
• 顏損
• 植物人
• 老人痴呆症
• 自閉症
• 慢性精神病

•視障
•聽覺
•語(聲)障
•肢障
•智障
•多障
•重器障
•顏損
•植物人
•老人痴呆症
•自閉症
•慢性精神病
•平衡機能障

• 視障
• 聽覺
• 語(聲)障
• 肢障
• 智障
• 多障
• 重器障
• 顏損
• 植物人
• 老人痴呆症
• 自閉症
• 慢性精神病
• 平衡機能障
• 頑性癲癇症
• 罕見疾病
• 其他

• 神經系統構造及精神、心
智功能

• 眼、耳及相關構造與感官
功能及疼痛

• 涉及聲音與言語構造及其
功能

• 循環、造血、免疫與呼吸
系統構造及其功能

• 消化、新陳代謝與內分泌
系統相關構造及其功能

• 泌尿與生殖系統相關構造
及其功能

• 神經、肌肉、骨骼之移動
相關構造及其功能

• 皮膚與相關構造及其功能

5

臺灣身心障礙鑑定認定之演化：

一. 臺灣身心障礙制度發展脈絡2/5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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身心障礙鑑定制度差異：

一. 臺灣身心障礙制度發展脈絡3/5

鑑定分類

鑑定工具

鑑定流程

鑑定人員

特 性

臺灣自行發展，約使用20餘年：
•身體功能（類似bs碼）

16類身心障礙類別

舊制(101年7月10日前)

8類身心障礙類別

以WHO發展之ICF為架構重新建立：
• 身體構造及功能（bs碼）
• 活動參與及環境因素（de碼）

現制(101年7月11日起)

97~101年

• 主要以疾病型態鑑定分類，所獲得之福
利服務皆相同

• 鑑定人員以鑑定醫院鑑定醫師為主

• 依個案之身體構造及功能評估，作為獲得福
利服務之依據

• 強調個別化，直轄市、縣(市)衛生主管機關
籌組鑑定專業團隊及社政單位籌組福利與服
務需求評估團隊

鑑定醫院鑑定

鑑定醫師

鑑定醫院專業團隊鑑定
（醫師鑑定＋鑑定人員專業評估）

鑑定醫師+鑑定人員(11類)

鑑定等級 依身體功能及構造鑑定結果，計算綜合
等級(輕度、中度、重度、極重度)

依身體功能及構造（bs碼）鑑定結果，計算
綜合等級(輕度、中度、重度、極重度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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身心障礙證明：

一. 臺灣身心障礙制度發展脈絡4/5



 身心障礙鑑定架構：包含身體功能及構造(bs)鑑定+活動參與及環境因素(de)評估

一. 臺灣身心障礙制度發展脈絡5/5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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身體功能及構造
(bs)鑑定

身心障礙鑑定功能量表B版
(6歲以上未滿15歲

或15歲以上未滿18歲有學籍者)

身心障礙鑑定功能量表A版
(18歲以上

或15歲以上未滿18歲有工作無學籍者)

身心障礙鑑定
福利與服務
需求評估 身心障礙鑑定與需求評估制度

活動參與及環境因素
(de)評估



二.身心障礙鑑定流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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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人攜帶鑑定表
至身心障礙鑑定醫院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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鑑定醫師鑑定
身體構造及
功能(bs碼)

鑑定人員鑑定
活動參與及

環境因素(de碼)

衛生局
審查鑑定表
及鑑定報告

10日 10日

社會局
第一階段需求評估

(判定一般性福利服務+
與收入狀況連結提供

相關現金補助)

社會局核發
身心障礙證明

社會局
第二階段需求評估

15個
工作日

20個
工作日

備妥1吋照
片及身分證
影本等資料
(未滿14歲者
得檢附戶口
名簿影本)

至戶籍地
公所請領
身心障礙
者鑑定表

 請領身心障礙鑑定及核發證明流程：

二. 身心障礙鑑定流程

醫療鑑定 需求評估及核發證明



三.身心障礙鑑定相關法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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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. 身心障礙鑑定相關法規及重點1/2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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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身心障礙鑑定相關重要法規：
權責
機關

衛生福利部社會及家庭署 衛生福利部(護理及健康照護司)

法
規
名
稱
及
內
涵

法規名稱 內涵 法規名稱 內涵

身心障礙者權益保障法
• 身心障礙者權益保障法
施行細則

身心障礙者人格維護、經濟
安全、照顧支持與獨立生活
機會等相關權益，及八類身
體系統構造或功能。

身心障礙者鑑定作業辦法
• 附表一甲：身體功能及構造之鑑定
人員資格條件及鑑定方法與鑑定工
具

• 附表一乙：活動參與及環境因素之
鑑定人員資格條件及鑑定方法與鑑
定工具

• 附表二甲：身體功能及構造之類別、
鑑定向度、程度分級與基準

• 附表二乙：活動參與及環境因素
• 附表三：身心障礙無法減輕或恢復
之基準

身心障礙鑑定作業方式
及身心障礙鑑定向度、
程度分級與基準。

身心障礙者輔具費用補助
辦法
• 附表身心障礙者輔具費
用補助基準表

1.協助身心障礙者改善或維護
身體功能、參與活動，或便
利其照顧者照顧。

2.242項生活輔具，與醫療輔
具合併計算，每人每二年補
助四項。

身心障礙者醫療復健費用及醫療輔具
補助辦法
• 附表醫療復健費用及醫療輔具補助
標準

1. 促進身心障礙者恢復
身體構造、生理功能
或避免併發症。

2. 22項醫療輔具及3項
醫療復健費用，與生
活輔具合併計算，每
人每二年補助四項。

身心障礙者福利與服務需
求評估及證明核發辦法

身心障礙者福利與服務需求
評估及證明核發之作業方式
及流程等

- -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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身心障礙鑑定機構或專業人員之指定：

受指定之鑑定機構，應具備適當之鑑定

設備及空間，且設有身心障礙單一服務

窗口，並具有各類別合格鑑定人員、鑑

定方法及鑑定工具等。

(身心障礙者鑑定作業辦法第4條)

身心障礙需重新鑑定之指定

鑑定結果爭議及複檢之處理

其他相關身心障礙鑑定之審議或諮詢

直轄市、縣（市）衛生主

管機關得設身心障礙者鑑

定審議諮詢小組。

三. 身心障礙鑑定相關法規及重點2/2

 身心障礙者鑑定作業辦法第三條明定地方衛生主管機關任務：

身心障礙鑑定
審議諮詢小組
之委員組成

任務
事項

成立身心障
礙鑑定審議
諮詢小組

地方衛生
主管機關

衛生局或衛生福利局代表

社會局（處）代表

教育局（處）代表

醫事人員

身心障礙者團體代表

地方人士



四.身心障礙鑑定統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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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111年底，臺灣身心障礙者計119萬6,652人(占總人口5.1%)；

其中65歲以上計55萬2,156人（占臺灣身心障礙人口46%），中高齡占大多數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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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111年底，身心障礙者之樣態：

 第一類神經系統構造及精神、心智功能最多：30.1%(36萬161人 )

 第七類神經、肌肉、骨骼之移動相關構造及其功能次多：28.4%(33萬9,372人)

四. 身心障礙鑑定統計2/4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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身體系統構造
功能

神經系統構造
及精神、心智
功能

眼、耳及相關
構造與感官功
能及疼痛

涉及聲音與
言語構造及其
功能

循環、造血、
免疫與呼吸系
統構造及其功
能

消化、新陳代
謝與內分泌系
統相關構造及
其功能

泌尿與生殖系
統相關構造及
其功能

神經、肌肉、
骨骼之移動相
關構造及其功
能

皮膚與相關構
造及其功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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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111年底，身障鑑定之綜合等級分佈：

輕度：39%

（470,338人）

中度：32%

（384,687人）

重度：17%

（201,978人）

極重度：12%

（139,649人）

身心障礙綜合等級分佈
等級 比率 人數

輕度 39% 470,338

中度 32% 384,687

重度 17% 201,978

極重度 12% 139,649

四. 身心障礙鑑定統計3/4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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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111年底，鑑定醫院共計265家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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網址:https://dep.mohw.gov.tw/DONAHC/np-1030-104.html

19身心障礙鑑定介紹之圖片來源：http://www.irasutoya.com/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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